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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6年第一季度自主行权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结果：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400.1817万份，实际可行权期间为

2025年7月26日至2026年7月25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2026年第一季度，共行权并完成股份过

户登记39.3991万股，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9.8453%。

●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结果：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54.1904万份，实际可行权期间为2025年

12月20日至2026年12月19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2026年第一季度，共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

记21.5747万股，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39.8128%。

●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结果：2022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59.5007万份，实际可行权期间为

2025年7月26日至2026年7月17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2026年第一季度，共行权并完成股份过

户登记3.8906万股，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6.5387%。

● 本次激励计划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本次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模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

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2年7月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关于核实＜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

见书。

2、2022年 7月 6日至 2022年 7月 15日，公司将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网站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收到关于本次激励对象的异议，并于2022年7月19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2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3、2022年7月25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并于2022年7月26日

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2年7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2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2022年7月26日为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拟

授予312名激励对象408.1000万份股票期权。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

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5、2022年12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2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2022年12月20日为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日，

拟授予125名激励对象62.3000万份股票期权。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

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6、2023年7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剩余预留股

票期权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剩余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相

应的法律意见书。

7、2023年11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对上述议案审查并一致通过，认为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

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

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8、2024年5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对上述议案审查并通过，认为公

司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

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9、2024年7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

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已对上述议案审查并通过，认为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

及剩余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宁波德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

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0、2024年8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2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进行注销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已对上述议案审查并通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进行注销的议案》。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1、2024年11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对上述议案审查并

通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

价格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

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2、2025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

期权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

对上述议案审查并通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预留授予部

分第一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3、2025年6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对上述议案审查并通过，符

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

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

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4、2025年6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剩余预

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已对上述议案审查并通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部分第二

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5、2025年11月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份额购买价格的议案》《关于注销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注销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对上述议案审查并通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宁波德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

权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份额购买价格的议案》《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剩余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

书。

16、2025年11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对上述议案审查并通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宁波德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行权数量

1、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姓名

第一类激励对象

季德海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143人

第二类激励对象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51人

第三类激励对象

谈最

刘书剑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73人

合计

职务

副总经理

董事、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本次可行权数量（份）

84,672

2,610,018

454,054

42,336

31,752

778,985

4,001,817

2026 年第一季度行权
数量（份）

0

282,754

13,601

0

0

97,636

393,991

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累计
行权数量（份）

0

2,547,644

401,134

0

0

768,191

3,716,969

累计行权数量占可
行权数量的比例

0.0000%

97.6102%

88.3450%

0.0000%

0.0000%

98.6144%

92.8820%

2、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姓名

第一类激励对象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69人

第二类激励对象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1人

第三类激励对象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11人

合计

职务 本次可行权数量（份）

501,684

5,292

34,928

541,904

2026 年第一季度行权
数量（份）

189,129

0

26,618

215,747

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累计
行权数量（份）

487,540

5,292

34,227

527,059

累计行权数量占可
行权数量的比例

97.1807%

100%

97.9930%

97.2606%

3、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姓名

第一类激励对象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79人

第二类激励对象

职务 本次可行权数量（份）

449,526

2026 年第一季度行权
数量（份）

33,906

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累计
行权数量（份）

427,462

累计行权数量占可
行权数量的比例

95.0917%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3人

第三类激励对象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26人

合计

15,680

129,801
595,007

4,500

500
38,906

10,380

126,371
564,213

66.1990%

97.3575%
94.8246%

注：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以

上行权数据为截至2026年3月31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数据。

（二）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三）行权人数

截至2026年3月31日，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可行权期共265人行权并完成

登记；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三个可行权期共79人行权并完成登记；2022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第二个可行权期共95人行权并完成登记。

三、本次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

上市交易。

（二）本次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截至2026年3月31日，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

上市流通数量为12,812,402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本次变动前

0

908,683,898

908,683,898

本次变动数

0

648,644

648,644

本次变动后

0

909,332,542

909,332,542

四、本次激励计划行权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为 3,988,336股，共募集资金 337,
054,275.36元；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为 2,661,751股，共募集资金 224,
214,625.59元；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为 3,716,969股，共募集资金 213,
230,516.65元；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为 558,077股，共募集资金 47,163,
123.18元；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为 427,582股，共募集资金 33,637,
340.73元；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为 527,059股，共募集资金 29,799,
915.86元；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

式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为368,415股，共募集资金31,
048,237.65元。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

式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为564,213股，共募集资金32,
447,102.64元。

该项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本次激励计划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激励计划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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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10 证券简称：山东赫达 公告编号：2026-013
债券代码：127088 债券简称：赫达转债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第一季度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810 证券简称：山东赫达

债券代码：127088 债券简称：赫达转债

转股价格：16.76元/股
转股起始时间：2024年1月8日至2029年7月2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可转

换公司债券》等有关规定，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2026年第一季度可转

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099号），公司于2023年7 月3日公开发行了 600.00万张可转

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 60,000.00万元，期限6年。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同

意，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已于 2023年 7月 1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赫达转债”，债券代码

“127088”。
根据《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等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2024年1月8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9年7月2日）止。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赫达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17.40元/股。

1、根据公司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回购注销2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413,000股限制性股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于2024年3月6日办理完

成上述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公司总股本由342,112,040股调整为341,699,040股（未考虑

可转债转股的影响）。回购注销完成后，“赫达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7.40元/股调整为17.39元/股，转股

价格调整生效日期为 2024年3月 7日。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12）。

2、根据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41,704,
13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赫达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7.39元/股调整

为17.19元/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为 2024年7月 5日。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

3、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第三期激励计划”），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向第三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在

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授予股份的登记工作，本次共计向116名激励对象授予643
万股股票，授予价格为6.66元/股。

上述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赫达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7.19元/股调整为17.00元/股，转股价格

调整生效日期为 2024年11月 28日。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赫达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86）。

4、根据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

有总股本348,136,85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含税）。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赫达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7.00元/股调整

为16.85元/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为 2025年1月 3日。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91）。

5、根据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司2025年中期

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分红派息实施公告日总股本348,136,913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

有的1,777,102股后的346,359,81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赫达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6.85元/股调整

为16.75元/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为 2025年9月17日。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74）。

6、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6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230,0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6.41元/股。

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工作完成后，“赫达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6.75元/股调整为16.76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为 2025年12月 9日。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完成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100）。

三、“赫达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2026年第一季度，“赫达转债”因转股减少1,600张，可转债金额减少160,000.00元，转股数量为9,
542股：其中0股为新增发股份，9,542股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库存股（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首

次回购股份用于可转债转股）。截至2026年3月31日，剩余可转债张数为5,996,623张，剩余可转债金

额为599,662,300.00元。

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高管锁定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
（股）

25,792,647.00

22,072,647.00

3,720,000.00

322,709,866.00

348,502,513.00

比例
（%）

7.40

6.33

1.07

92.60

100.00

本次变动增减（+，-）
（股）

-195,000.00

-195,000.00

0.00

885,380.00

690,380.00

本次变动后

数量
（股）

25,597,647.00

21,877,647.00

3,720,000.00

323,595,246.00

349,192,893.00

比例
（%）

7.33

6.26

1.07

92.67

100.00

注：1、公司本期股本变动情况主要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高管锁定股变动及公司第三期

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期权行权新增股份所致。

2、上表中“比例（%）”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3、上表中本次变动前股数为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股本结构表中数据。

四、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0533-6696036进行咨询。

投资者如需了解更多“赫达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 2023年 6月 29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001203 证券简称：大中矿业 公告编号：2026-023
债券代码：127070 债券简称：大中转债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一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

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可转债转股情况：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的“大中转债”自2023年2月23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自2026年1月1日到2026年3月31日，“大中转债”因转股减少数量为1,330
张，金额合计133,000元，转股数量为12,342股。截至2026年3月31日，累计已有人民币585,601,000
元“大中转债”转为公司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股数为54,419,450股，占“大中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
普通股股份总额的3.61%。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6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大中转债”金额为人民币934,293,000元，
占“大中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61.47%。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公司现将自2026年1月1日到2026年3月31日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大中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498号”文核准，公司于2022年8月17日公开发行

1,520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期限6年，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52,000万元，初始转股价格为
11.36元/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同意，公司152,000万元可转债于2022年10月11日起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大中转债”，债券代码“127070”。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23年2月23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公司因 2022年年度、2024年半年度、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将转股价格由 11.36元/股调整为
10.76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5月9日、2024年10月23日、2025年6月20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大中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
《关于调整“大中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2）、《关于调整“大中转债”转股价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73）。

根据《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因改变

可转债募集资金用途，“大中转债”的附加回售条款生效，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大中转

债”的第一次回售申报期为2024年1月11日至2024年1月17日，回售有效申报数量为1,030张。“大中

转债”的第二次回售申报期为2025年4月9日至2025年4月15日，回售有效申报数量为30张。根据

相关规定，回售有效申报的1,060张“大中转债”已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月24日、2025年

4月 2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大中转债”回售结果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14）和《关于“大中转债”回售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二、“大中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自2026年1月1日到2026年3月31日，“大中转债”因转股减少数量为1,330张，金额合计133,000
元，转股数量为 12,342股。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剩余可转债余额为 9,342,930张。自 2026年 1月 1
日到2026年3月31日，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2025年12月31日）
数量（股）

217,764,042

1,315,316,393

1,533,080,435

比例（%）
14.20

85.80

100

本季度股份数量变
动情况（股）

9,342,271

-9,342,271

0

本次变动后（2026年3月31日）
数量（股）

227,106,313

1,305,974,122

1,533,080,435

比例（%）
14.81

85.19

100

注：本季度股份数量变动包含可转债转股、高管锁定股变化等情况。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联系电话：0472-5216664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
2、大中转债转/换股业务情况汇总表、转/换股明细。
特此公告。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301335 证券简称：天元宠物 公告编号：2026-020
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止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通知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广

州淘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9.7145%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于2026年3月3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的通知，因公司本次重组申请

文件中记载的财务资料已过有效期，需要补充提交，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

核规则》的相关规定，深交所对公司本次重组中止审核。

一、中止审核原因

公司本次重组申请文件中审计报告财务数据基准日为2025年6月30日。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申请文件中记载的财务资料已过有效期，需要补充提交，深交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止审核。

二、中止审核对公司本次交易的影响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止审核对公司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重组事

项，全力协调各中介机构落实加期审计等相关工作，尽快完成财务数据更新并及时申请恢复审核。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注册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获得前述审核通过

或注册，以及最终获得相关审核通过或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600771 证券简称：广誉远 公告编号：2026-014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
暨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6/3/26

2026年3月27日~2026年9月26日

3,0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9.71万股

0.06%

508.15万元

17.04元/股~17.1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3月 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临 2026-010号公告）及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临2026-012号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并且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
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3月末的回购进展及首次回
购股份的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暂未实施股份回购。
2026年4月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

297,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6%，成交的最高价为17.14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17.04元/股，
支付的总金额为508,1505.4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
定的回购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000957 证券简称：中通客车 公告编号：2026-015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2亿元（含）且不低于1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5元/股；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部分A股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5-034）。

根据公司《回购报告书》，如公司在本次回购期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自公司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
购股份价格上限。因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自2025年7月11日起，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人
民币15元/股（含）调整至人民币14.95元/股（含）。因实施2025年度中期权益分派，自2025年11月12
日起，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人民币14.95元/股（含）调整至人民币14.90元/股（含）。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7月8日、2025年11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
2025-060）。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9,

255,4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56%，回购成交最高价为11.33元/股，最低价为10.49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100,001,430.0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符合既
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上市

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证券代码：002565 证券简称：顺灏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4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2025年第二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以专项回购贷款

资金和公司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

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

币20,000万元（均包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11.82元/股（含）。按回购股份价格上限11.82元/股测

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8,460,237股至16,920,47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的0.80%至1.60%（为

四舍五入后测算的数据，下同），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期限自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9月 20日、2025年 9月 24日在《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 2025年第二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

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4）、《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56）等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在股份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

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累计回

购股份数量为13,446,415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2685%，其中最高成交价为7.70元/股，最低成交

价为 7.19元/股，支付总金额为 99,989,402.45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既定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

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0655 证券简称：豫园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6-037
债券代码：242519 债券简称：25豫园01
债券代码：242813 债券简称：25豫园02
债券代码：242814 债券简称：25豫园03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11/12
2025年11月10日~2026年11月9日

20,000万元~3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029.9863万股

0.778425%
15,450.326987万元

4.50元/股~5.4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议案》。本次回购
股份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8.60元/股，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不超
过人民币 3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
内。详细情况请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9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规定，公司现将本次回购

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2026年3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0,999,919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282596%，购买的最高价为5.14元/股、最低价为4.50元/股，支付的金额为53,
296,599.30元（不含交易费用）。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30,299,863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约为0.778425%，购买的最高价为5.44元/股、最低价为4.5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54,
503,269.87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本次回购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日

证券代码：002387 证券简称：维信诺 公告编号：2026-038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用于未来实施股
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用于回购股份的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0.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
币1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4.80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公司公告回购方案实
施完毕之日的实际回购股份数量为准，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
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一、股份回购实施进展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
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累计回
购股份数量为 5,630,5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40%，最高成交价为 9.1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8.72

元/股，支付总金额为50,008,725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截至目前，回购

金额已达到回购方案规定的回购资金总额下限，未达到回购方案规定的回购资金总额上限。
二、其他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日


